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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反映的是有当地户籍并有住房的城市居民的人均

住房面积，与城市人均实际住房面积的概念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对我国 ２４ 个主要大中城市实际人均住房面

积的估算结果明显小于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而且不同城市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利用估算结果进一步估

计各城市的房价相对泡沫指数，结果表明一些城市相对于其他城市存在较高的房价泡沫。 我国城市人均住

房面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明显差距，对住房的刚性需求仍然强劲，房地产业还将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对
已经出现较大房价泡沫的城市，应防止其局部风险向全局风险转化，而对于房价泡沫程度不高的城市，应支

持居民的合理住房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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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谈到中国是否存在房地产供给过剩以及是

否存在房地产价格泡沫时，媒体、房地产从业者、政
府部门官员以及研究学者经常引用的一个指标就

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
人均住房面积数据对于分析和预测我国房地

产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居民的住房现

状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今后房地产投资

的增长速度将有可能出现趋势性的下降；而如果居

民的住房状况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那
么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继续，房地产投资仍将保

持较快的增长速度，继续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

力量。 事实上，目前关于房地产投资是否过剩、房
地产投资未来的走势以及是否存在房地产价格泡

沫等问题的判断，都与这一统计数据有关。 如果这

一统计数据有偏差，不能反映城市居民实际的住房

情况，那么就会严重误导人们对房地产业未来发展

趋势的判断。
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２０１２ 年我国城市

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为 ３２．９ 平方米，已经达到了较高

的水平。 目前在世界发达国家中，美国的人均居住

面积大概为 ６０ 平方米，英国、法国、德国的人均住宅

面积大概为 ３５ 平方米左右。 虽然由于统计口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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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致，我国的数据很难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精确

的对比，但似乎可以大致判断，我国城市居民人均

住房面积已经基本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 考虑

到中国各个地区和城市的居住条件存在较大的差

异，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型城市，由于人口规模庞

大，人均住房面积应相对较低，但是按照各个城市

统计年鉴的数据，即使在北京，全市城镇居民人均

住宅建筑面积也已经达到 ２９．２６ 平方米（２０１２ 年），
如果按户均 ３ 口人计算，则户均住房面积已接近 ９０
平方米①。 也就是说，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
我国的人均住房面积已经基本达到了发达国家的

水平。
但是，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似乎与现实情况并

不符合。 特别是在大城市，快速增长的人口规模和

家庭数量导致对住房的刚性需求依然十分强烈，不
论是买房还是租房，房源短缺、一房难求的现象普

遍存在，无论是房价还是房租都呈现不断上涨的趋

势；而一般收入人群的收入难以支付高昂的房价或

租金，合租和群租成为新入职年轻人的普遍选择。
因此，有必要对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市人均住宅

建筑面积”指标进行分析，厘清其真正的含义。
已经有学者对全国人均住房面积进行过测算。

郑玉歆（２０１４）、李昕和徐滇庆（２０１４）等已经清楚地

指出，国家统计局的这个数据来自入户抽样调查，
是有特定含义的。 调查人员通过询问有户籍和有

住房的当地家庭的住房面积，得到人均住房面积的

数据。 因此，这一数据其实反映的是城市中有当地

户籍并且有住房的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 这与城

市人均实际住房面积的概念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目前中国正处于城镇化的加速时期，在大城市，常
住人口数大大超过城市户籍人口，而没有当地户籍

的城市常住人口的人均住房面积很有可能小于有

当地户籍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 因此，这一统计数

据应当明显高估了我国城市实际人均住房面积。
郑玉歆（２０１４）利用城镇人口和新建住房建筑面积

数据，假设 １９８６ 年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 １０ 平

方米，折旧率为 ２％，估算了 １９８５—２０１２ 年全国城镇

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按照他的估算，２０１２ 年城镇人

均住房建筑面积仅为 １８ 平方米，远远低于统计年鉴

公布的 ３２．９ 平方米，也明显低于欧美以及日本等发

达国家。
我国目前正处于快速城镇化时期，近十多年来

各个地区的城镇化率都有明显上升。 但是由于享

有的资源和自然禀赋不同，各个城市吸引人口流入

的程度有较大的差异。 由于具有较多的就业机会、
较浓厚的文化氛围、较高的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水

平以及一般来说较好的气候条件等，我国一些大城

市，特别是直辖市和各个省会城市正在吸引更多的

人口流入。 图 １ 是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年我国部分城市人

口规模的增长，可以看出，其中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最高的天津达到 １１８％，而最低的哈尔滨只有 ２０％。
人口增长速度的不同是形成各城市人均住房面积、
住房供给以及房价存在较大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国目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较明显的分化，在北

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住房供不应求的状况还很明

显，体现为房价的持续上升和高位企稳；但是，在一

图 １　 部分城市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年城镇人口增长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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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数值也接近日本东京的人均住房面积，根据日本统计年鉴的数据，日本家庭平均每户住房面积由 １９８３ 年的 ８１．６ 平

方米升到 ２００８ 年的 ９２．４ 平方米 （Ｓｔａｔｉｓｒｉｃａｌ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２０１３，日本国家统计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ｇｏ．ｊｐ）。



些二、三线城市，出现了房屋成交量下降、新建房屋

库存上升的情况，房价下行的压力较大。 因此，对
各个城市的人均居住情况进行准确测算对于预测

房价和房地产投资的走势也是十分必要的。 虽然

在各个城市的统计年鉴中可以查到“城市人均住宅

建筑面积”数据，但其统计的口径和方法与中国统

计年鉴是一致的，即反映的是有当地户籍并且有住

房家庭的人均住房面积，因此也存在明显高估的

倾向。
本文的主要工作和贡献是，对我国 ２４ 个主要大

中城市的实际人均住房面积进行了估算，然后测算

各个城市的房价相对泡沫指数，并对其形成的原因

进行分析。 研究的结果对于判断不同地区房价的

泡沫水平以及房地产投资的走势具有一定的指导

意义。

　 　 二、２４ 个大中城市实际人均住房面积的

估算

　 　 本文采用与郑玉歆（２０１４）类似的方法估算我

国 ２４ 个主要大中城市①的人均住房面积，再对各城

市的人均住房面积进行加权后计算全国城市人均

住房面积。 在计算大中城市的人均住房面积时，用
到的数据是城镇人口（北京、天津、上海）以及城市

户籍非农业人口（其他城市）、各年的城市住宅竣工

房屋面积，数据来源为 ＷＩＮＤ 数据库，样本区间为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年。 假设 ２００１ 年各城市的人均住房面

积为 １５ 平方米，按照公式（１）计算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年各

年的住宅总面积：
ｈｔ ＝ ｈｔ －１（１ － α） ＋ ｓｔ （１）
公式（１）中的 ｈｔ（ｈｔ－１）是当年（上一年）的住宅

总面积；α 是住宅的折旧率，按照新的会计准则，住
宅的折旧率为 ２．７％，考虑到我国目前城市建设过程

中存在着大拆大建的情况，α 的取值有可能低估，在
本文的计算中，α 取值为 ３％；ｓｔ 为当年竣工的住宅

商品房面积。 在得到住宅总面积之后，除以人口数

据，得到各城市的人均住房面积；再对各城市的人

均住房面积按照人口比例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全国

的城市人均住房面积。
在计算人均住房面积时，最适合的人口数据应

是城镇常住人口数，因为城镇常住人口更能反映真

实的住房需求。 但是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在本文的

计算中，除了北京、上海、天津外，其他城市用的是

城市户籍非农业人口。 城市户籍非农业人口一般

少于城市的常住人口，特别是在流动人口较多的大

型城市，比如在福州，２０１０ 年的城镇常住人口为

４４０．８ 万，而户籍非农业人口为 ２６６．４ 万。 因此，在
计算人均住房面积时，会出现高估的倾向，特别是

对于流动人口较多的大型城市，高估的程度会更高。
表 １ 为 ２００５ 和 ２０１２ 年 ２４ 个主要大中城市人

均住房面积的估算值以及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
可以看出，除了上海 ２００５ 年的数据，估计值全部小

于年鉴数据。 按照各城市的人口规模加权平均计

算的 ２００５ 和 ２０１２ 年我国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分别为

１６．４ 和为 ２０ 平方米，远远低于统计年鉴的数据

（２６ １ 和 ３２．９ 平方米）。 同时，人均住房面积在不

同城市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 在人口较多的大型

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人均住房面积为 １４ ～ １７
平方米左右，而人口规模较少的城市，如呼和浩特

和贵阳等，人均面积达到 ３０ 多平方米。 人口规模较

大的城市人均住房面积普遍低于人口规模较小的

城市。

三、城市房价相对泡沫指数的测算

我国房地产市场是否存在泡沫是一个一直存

在争论的问题。 本文对不同城市房价的相对合理

性和相对泡沫程度进行了简单的测算，测算结果对

于预测和判断不同地区房价和房地产投资的走势

具有参考价值，同时能够大致厘清房价相对泡沫指

数较高的原因。
我们的测算基于以下想法：一般来说，不能简

单地从某个城市房价的高低来判断其泡沫水平。
如果一个城市具有较高的人均收入以及较小的人

均住房面积，即使房价较高，因其具有实际需求的

支撑，也很难说其高房价就有泡沫。 相反，如果一

个城市住房供给很大，人口流入的速度较慢，同时

人均收入又较低，那么即使房价相对较低，也可能

出现房价相对泡沫程度较高的情形，其出现房价下

跌以及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的可能性反而会大于

一些房价较高的城市。 基于这一思想，我们设计了

公式（２）来计算各城市的房价相对泡沫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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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一些主要大中城市的人口数据不全（如沈阳、拉萨等）等原因，在本文的计算中没有包含。



表 １　 各城市的人均住房面积 ／平方米

２００５ 年

统计年鉴数 估算数

２０１２ 年

统计年鉴数 估算数

北京 １９．５ １７．５５ ２９．２６ １５．５７

天津 ２４．２ １３．１７ ３０．００ １４．７９

太原 １８．４４ １４．４７ ２９．００ １２．７６

呼和浩特 ２１．００ １８．４２ ３１．５０ ３０．９９

大连 １７．５８ １７．２３ ２７．３０ ２７．１７

长春 １８．９３ １４．６３ ２９．２０ ２２．８７

哈尔滨 １９．００ １５．４４ ２７．００ ２２．１５

上海 １５．５０ １７．３７ ３３．９０ １７．０８

杭州 ２０．７５ １７．０２ ３４．３０ ２５．０１

宁波 ２４．９２ １９．３４ ３５．００ ２８．４５

合肥 １８．３９ １７．２０ ２８．８０ ３２．８３

福州 １９．１８ １８．７３ ３２．１０ ２６．０２

厦门 ２３．００ １８．７３ ３３．４０ ２６．０２

南昌 ２０．８２ １４．３７ ２９．０４ ２３．２２

郑州 ２０．８２ １６．２９ ３１．００ ２９．６４

武汉 ２０．６６ １６．３６ ３３．５０ ２４．２３

广州 １９．１０ １７．８２ ２２．５０ １９．４４

深圳 １９．００ １４．０５ ２７．９０ １２．０９

海口 ２１．５０ １２．６８ ２９．８０ ２１．４１

成都 ２０．３８ １４．７１ ３２．９０ ２７．６４

贵阳 １６．２８ １７．４１ ２２．７０ ３４．６５

西安 １６．３８ １４．８３ ３３．００ ２８．４０

兰州 １６．７１ １４．４５ ２５．４０ １６．４９

西宁 １９．５０ １２．７８ ２５．８０ １５．１３

全国平均 ２６．１１ １６．４０ ３２．９１ ２２．５９

　 　 ＨＩ ＝ Δｈ × Δｈｐ
Δｙ

（２）

公式（２）中的 ＨＩ、Δｈ、Δｈｐ、Δｙ 分别为各城市房

价相对泡沫指数以及人均住房面积（２０１２ 年相对于

２００１ 年）、房价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２０１２ 年相

对于 ２００２ 年）的增长倍数。 需要指出的是，这样计

算是基于 ２００１ 年全国各城市都不存在房价泡沫的

假设，而且计算的结果只是说明哪些城市的相对泡

沫指数较高，即只是相对的大小，而不是绝对的

大小。
从表 ２ 可以看到，相对于人均收入的增长，一些

城市房价上涨和人均住房面积的提高幅度较大，使
得这些城市的房价相对泡沫指数较高，如排在前两

位的宁波和杭州。 贵阳的房价相对泡沫指数也排

在较前的位置，主要是因为人均住宅面积增长过

快，或者说是相对于人口的增长速度来说，建了太

多的房子。 而北京、上海、广州等房价较高的城市，
其房价相对泡沫指数并不算高，主要的原因就是相

３６

张延群：２４ 个大中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及房价相对泡沫估算



对于人口规模的快速增加，新建住房的供应相对不

足，使得人均住房面积提高幅度较小，同时，其房价

增长相对于收入增长来说并不是很高。 我们的测

算结果基本上得到了实际数据的支持，比如截止到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宁波和杭州的房价下跌幅度在 ７０ 个

大中城市中居于前两位。

表 ２　 各城市房地产市场的相对泡沫指数

人均住房面积

（２０１２ 年，平方米）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

倍数（２０１２ 相对于 ２００２ 年）
商品房销售价格的上涨倍数

（２０１２ 年相对于 ２００２ 年）
房价相对泡沫指数

宁波 ２８．４５ ２．９３ ５．０２ ３．２５

杭州 ２５．０１ ３．０３ ５．０２ ２．７６

贵阳 ３４．６５ ２．９８ ３．４６ ２．６８

厦门 ２６．０２ ３．１９ ４．７９ ２．６０

成都 ２７．６４ ２．９６ ４．１７ ２．５９

福州 ２６．０２ ３．２１ ４．７９ ２．５９

合肥 ３２．８３ ３．５６ ３．８４ ２．３６

南昌 ２３．２２ ３．３６ ４．８３ ２．２２

海口 ２１．４１ ２．８７ ４．３５ ２．１６

呼和浩特 ３０．９９ ３．７５ ３．５１ １．９４

郑州 ２９．６４ ３．２３ ２．７２ １．６６

武汉 ２４．２３ ３．４６ ３．３０ １．５４

西安 ２８．４０ ４．１７ ３．２４ １．４７

北京 １５．５７ ２．９３ ３．７１ １．３１

上海 １７．０８ ３．０３ ３．４６ １．３０

大连 ２７．１７ ３．３６ ２．３７ １．２８

深圳 １２．０９ １．６３ ２．５４ １．２５

西宁 １５．１３ ２．６２ ３．１６ １．２２

长春 ２２．８７ ３．３０ ２．５８ １．１９

广州 １９．４４ ２．８４ ２．５４ １．１６

兰州 １６．４９ ２．８１ ２．８２ １．１０

哈尔滨 ２２．１５ ３．２１ ２．３３ １．０７

天津 １４．７９ ３．１７ ３．３２ １．０３

太原 １２．７６ ３．３７ ３．０６ ０．９４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对我国 ２４ 个主要大中城市的城市人均住

房面积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到 ２０１２ 年各个城市

之间的人均住房面积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最低不到

１５ 平方米，最高将近 ３５ 平方米；进一步通过加权平

均得到全国城市人均住房面积为 ２０ 平方米左右

（２０１２ 年），远远低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３２．９ 平方

米；在估计人均住房面积的基础上，考虑人均收入

和房价等因素的影响对各个城市的房价相对泡沫

指数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一些城市相对于其他城

市存在较高的房价泡沫，预示着在这些城市出现房

价下跌和房地产投资下降的风险较大，测算的结果

基本与各城市目前房价和房地产投资的实际走势

相一致。
需要说明的是，在估算过程中，所选用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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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口径、房屋折旧率以及 ２００１ 年的初始人均住房

面积（１５ 平方米）等都有将实际住房面积高估的倾

向，因此，这一数据应该可以被看做是较乐观的估

计。 我们的测算结果有以下政策含义：
第一，由于我国实际城市人均住房面积与发达

国家相比还存在明显的差距，如果考虑到房屋的质

量以及居住环境和生活与交通的便利性，差距就更

加明显。 因此，可以预期，在未来较长的时期内，城
市居民对住房的刚性需求仍将十分强劲。

第二，由于各个城市的人均住房面积和房价相

对泡沫指数都存在较大的差异，需要针对不同城市

的具体情况出台调控政策。 对已经出现较大泡沫

的城市，应防止其局部风险向全局风险转化；而对

于泡沫程度不高的城市，应从促进需求的角度放松

限购和限贷政策，支持居民的合理住房需求。
本文测算的结果表明，随着经济的增长以及居

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在今后较长的时期，我国房地

产的开发建设还将保持较快的速度。 同时，需要指

出的是，住房是介于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商品，其有

效需求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而收入水平的提高取

决于资本存量、劳动投入以及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

高。 相对于投入到实体经济（如制造业以及基础设

施等）的投资，房地产投资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

献较小。 因此，如果投资过分向房地产行业集中，
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整体收入水平是不利

的，从长期看会造成有支付能力住房需求的减少以

及房地产市场的供过于求。 因此，房地产业健康发

展的前提条件是，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与全社会

投资的增长速度应相互协调，超出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增速的过快增长将是不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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